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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： 

为落实国务院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，提高办税效

率，国家税务总局拟取消申请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审核。

为做好相关准备工作，正在试运行的税控系统打通整合软件中增

加了《开具红字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》功能。现将

系统试运行期间红字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有关问题通

知如下：  

系统试运行期间，实际受票方或承运人申请开具红字货物运输业

增值税专用发票的，主管税务机关通过增值税税控系统出具《开

具红字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》，不再出具《开具红

字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》。 

附件：开具红字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4 年 9 月 25 日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717


